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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5 年全国新房交易数据出
炉，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累计上涨 2.58%，
其中，重点核心城市新房价格上涨较为明
显：北京同比上涨 11.0%，上海同比上涨
5.8%，杭州同比上涨 4.3%。这一表现与
2025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整体延续的深度
调整与持续修复态势形成对比，核心城市

“好房子”的市场潜力进一步显现。
对此，我爱我家研究院分析认为，在

2025 年整体市场承压的环境下，重点核
心城市新房交易价格实现增长得益于多
重因素共振：一是政策红利精准释放，北
京、上海等城市年内优化限购政策、降低
商贷利率、调整社保购房年限要求等举

措，有效降低了改善型购房门槛，激活了
积压的合理住房需求；二是改善性需求成
为支撑，核心城市 120平方米以上大户型
成交占比持续提升，其中 120-144 平方米
户型占比超 30%，上海、杭州等城市高端
改善楼盘集中入市且去化表现优异，直接
带动新房价格结构性上涨。三是核心城
市具有人口与产业的强支撑，凭借优质的
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以及高新技术产
业、现代服务业的集聚优势，持续吸引人
口净流入，大量产业人才的涌入不仅带来
了稳定的住房需求增量，更催生了高品质
改善住房的需求。

随着“好房子”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及住建部相关政策部署，尤其是 2025
年末住建部发布的《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
意见》明确了到 2030 年房屋品质提升的
总体目标，为市场发展指明方向。在此政
策背景下，我爱我家新房相关负责人表
示：“国家不断推出助力房地产市场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让核心城市的‘好房子’成
为市场机遇点。我爱我家近年来持续深
耕核心城市，已与全国所有头部开发商建
立深度合作关系，有着丰富的新房项目资
源。”

该负责人进一步介绍，未来公司将充
分发挥全国门店的网络覆盖优势和头部
开发商合作的渠道优势，深化一二手联动

服务模式，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房源信
息、精准匹配客户需求画像，为客户提供
全流程置业服务支持。同时，将紧跟政策
导向，聚焦绿色建筑、智能住宅等“好房
子”资源，助力购房者实现品质居住需求，
为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注入服务动能。

展望 2026 年，业内普遍认为，核心城
市政策优化预期仍在，增值税减免等政策
将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循环。
我爱我家研究院预计，随着“好房子”标准
的出台及建设项目的落地，改善型需求的
释放将成为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之
一。

（北 商）

上海宝山的宜家“蓝盒子”在营业八
年后悄然闭店，标志着这家以超大体量闻
名的亚洲旗舰店时代暂告一段落。自今
年 2 月 2 日起，该店与广州、天津、南通等
六地门店同时停止运营，此次七店同关，
成为宜家进入中国二十七年来规模最大
的一次收缩。

市场关注这家瑞典家居巨头此番“壮
士断腕”背后的逻辑。宜家中国回应称，
此举并非由于经营不善，而是主动进行渠
道优化、提升坪效、重新配置资源，旨在为
未来更具韧性的增长铺路。

收缩背后销售额下滑

在全球市场，面对经济疲软以及家居
市场的萎缩，宜家销售承压，给商品降价
的同时也更注重电商，强调发展“全渠
道”。2024年，宜家宣布在所有的 63个市
场大幅降价。这一举措使得 2024 财年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公
司的门店客流量同比增长 4.5%，线上访问
量增长 21%，但剔除汇率影响的经调整销
售额却下降 4%，为 451亿欧元。

关店的同时，宜家也公布了新的扩张
路线图：未来两年，计划在北京、深圳、东
莞等地开设超过十家“小型商场”。新店
面积仅为传统门店的 1/3到 1/2，选址回归
城市核心商圈或地铁上盖，商品品类从
9500种精简至 5000种以内。高频消费的
卧室、厨房、收纳类产品被置于首层，低频
大件商品则移至二层或转为线上销售。

据尼尔森 IQ发布的《2025中国零售渠
道演变趋势》报告指出，中国零售渠道正
走向社区化与小店化。城镇化率提升、老
龄化加深、家庭规模缩小、购物篮变小、即
时购物兴起等因素，共同催生了“近距离
消费”的旺盛需求。

宜家认为，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数字化浪潮及消费者行为的深刻变化，零
售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公司在
中国将从规模扩张转向聚焦，并把北京和
深圳作为重点市场，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开
设超过十家小型门店。宜家将于 2026 年
2 月在广东东莞新开一家商场，并于 4 月
在北京通州新开一家商场。

宜家方面强调，新店并非传统大店的
缩小版，而是“以数据驱动选品、以即时配
送履约”的新业态。消费者甚至可在午休
时间逛完一个 300 平方米的“都市会客
厅”，扫码下单后享受最快 3 小时送达的

“最后一公里”服务。
为支撑即时配送，宜家已在七座城市

试点与京东合作的前置仓模式，将 25公斤
以下的畅销品入库，由达达骑手完成配
送，单票成本控制在 15元以内，以此对标
本土家居电商的物流效率。

小店模式背后，是宜家对线上渠道的
迫切补课。2025财年，宜家中国线上销售
占比为 25.7%，虽较 2019 年的 4%大幅提
升，但仍落后于行业步伐。同年“双 11”天
猫家装榜单与抖音家居销售排名中，前十
均未见宜家身影。

为追赶流量，宜家于 2025年 6月入驻
京东，并在华南率先上线“京东小时购”。
然而，试点门店的线上订单占比虽显著提
升至 42%，客单价却下降 19%，折射出价
格敏感型消费者对“宜家溢价”的重新
审视。

产品本土化与时间赛跑

宜家在 2026财年启动会上宣布，将再
投入 1.6 亿元用于“更低价格产品”，涉及
150个 SKU，其中七成为近两年的畅销款，
平均降价幅度达 18%，部分单品降幅高达
35%。这无疑是“以利润换规模”的明确
信号。

价格下探的同时，产品端也在加速摆
脱“北欧冷淡”的单一标签。2024 年新春
系列中，大红“福”字门垫、可折叠麻将桌
首次出现在宜家全球产品线；2025年 9月
上市的“中国电竞”系列，则联合本土战队
推出带RGB灯效的电竞桌和人体工学椅，
定价较罗技、雷蛇同类产品低 20%-30%，
直接瞄准年轻租客与Z世代。值得关注的
是，该系列从立项到上市仅用时十个月，
远低于宜家传统新品平均十八个月的
周期。

根据《2025中国家居消费趋势研究报
告》的估算，2025 年二次装修在整体装修
市场中占比将超 70%，一线城市旧房翻新
市场规模年均增速达 7.5%。这意味着，家
居企业的战场已经从新房装修市场，转向
了存量房的改造与升级。这一转变对以

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为优势的传统家居卖
场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目前，宜家在中国共有 41 个线下门
店、3 个自有数字化渠道及两家电商平台
旗舰店。宜家表示，将继续加强线上布
局，并对现有商场进行投资。此前宜家对
上海徐汇的门店进行了改造，在商场内设
置了长者收银台、轮椅和老花镜租借服
务，还为家庭客户增设儿童乐园、户外广
场等。

然而，市场窗口并不宽裕，更激烈的
价格战已拉低行业客单价。在拼多多“百
亿补贴”中，一张 1.8米实木床售价可低至
699 元，甚至低于宜家最便宜的折叠床。
对外资品牌而言，“降价”是一把双刃剑：
力度足够，可挽回客流；力度不足，可能损
害利润与品牌形象。

关店、降价、发力即时零售，宜家在中
国的“三板斧”，能否复制类似山姆会员店
的逆袭故事，仍是未知数。目前，宜家尚
未引入会员费模式，其“小店+即时零售”
的盈利仍高度依赖商品毛利与规模效
应。一旦价格战持续，盈利模型将面临严
峻考验。

不过，宜家的中国故事远未结束。按
照规划，到 2026年底，北京将同时运营四
家小型店，深圳龙岗的“城市客厅”项目已
落户核心商圈，东莞首家“体验中心”也定
于今年春季开业。战略收缩的背后，是一
场更精准、更敏捷、更本土化的进击。

（谢莹洁）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室内环境管理
协会获悉，《河南省绿色环保装饰装修
材料评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将于
今年 2月 1日起正式实施。对消费者而
言，今后选购家装材料将有权威“绿色
标尺”可依，不用再为分辨环保真伪犯
愁。

为何要推出评审认证？这和当前
装饰装修材料市场的乱象密切相关。
目前国内家装材料市场上，既有真正优
质的绿色环保产品，也混杂着不少问题
产品。一些商家鱼目混珠、以次充好，
甚至打出“零甲醛”这类虚假夸大的宣
传。

“现在很多生产厂家或经销商都宣
称自家产品绿色环保，还能拿出送检合
格报告。”河南省室内环境管理协会会
长、省消费者协会室内环境污染投诉站
主任刘金中说，家装材料市场普遍缺乏
第三方监督认证，这就导致装修后室内
环境有害物超标，居民健康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

刘金中告诉记者，制定《指南》，一
方面可以遏制室内环境污染蔓延，保障
群众居住环境安全，同时还可以规范绿
色环保装饰材料市场发展，防范企业虚
假宣传行为。

哪些企业和产品能申请认证？《指
南》给出了清晰范围。凡是在河南省从
事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生产、销售（品牌
代理）的企业，旗下相关产品都可自愿
申请，涵盖品类十分广泛。

具体包括：人造板类（含密度板、颗
粒板、欧松板、奥松板、插接板、细木工
板、护墙板、多层实木）、木地板（含纯实木、多层实木、多层竹
地板、强化复合）、门窗（含纯实木门、复合门、门窗套）、油漆
（含水性、溶解性）、各种室内涂料（含乳胶漆、硅藻泥）、各种内
墙腻子、用于室内装修的各种粘接剂、美缝剂、壁纸、地板砖
（含纯天然大理石、花岗岩）、陶瓷石英石类（含坐便器、厨房台
面）等。

具体有哪些评审过程？《指南》明确，首先，颁证机构会根
据企业申请的产品品种，委托有资质的权威检测机构，按不同
标准进行随机抽样检验。若检测结果达到《指南》规定的限量
值要求，再由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论证并提出意见。通过专
家评审后，颁证机构会发放绿色认证证书，并在官网上向全社
会公布认证企业信息，方便消费者随时查询。

值得一提的是，认证并非“一劳永逸”。《指南》明确，颁证
机构会建立长效监督机制，后续不定期开展跟踪抽检。一旦
发现抽检产品超标，将立即取消企业的绿色环保认证资格，并
终止其使用相关认证标识。获得认证的企业，也需自愿接受
颁证机构的管理，以及消费者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同时，在经
营和广告宣传中，企业可以使用“绿色环保材料”的表述，但不
能超出认证的产品品种范围。

“《指南》实施后，不仅能遏制个别企业的侥幸心理，避免
其蒙混过关，还能帮消费者精准选购。”刘金中表示，《指南》实
施将增强经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企业自身的
环保意识和影响力，加速市场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形成，最终
实现资源向高质量企业配置，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大河网）

“好房子”潜力显现
重点核心城市新房价格上涨 北京同比增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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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断舍离”：押注“小店+即时零售”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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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5066670823（微信）。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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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借款人

王超

深圳市
铭德行
汽车销
售服务
有限公

司

贷款余额（截至
转让基准日2025
年11月30日）

4,639,493.32

8,150,000.00

借款合同/主合同编号

1. 南粤 2023 年深圳普最高融字第
00048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2. 南 粤 2023 年 深 圳 普 借 字 第
pht2023112200000026号《借款合同》
3. 南 粤 2023 年 深 圳 普 借 字 第
pht2023112200001040号《借款合同》

1.南粤2022年深圳最高融字第00091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2. 南粤 2022 年深圳最高融补字第
00091号《最高额融资合同补充协议》
3. 南 粤 2022 年 深 圳 借 字 第
ht2022102400000004号《借款合同》

4. 南 粤 2023 年 深 圳 借 字 第
ht2023102400000007号《借款合同》

5. 南 粤 2022 年 深 圳 借 字 第
ht2022102400000006号《借款合同》

6. 南 粤 2023 年 深 圳 借 字 第
ht2023102400000008号《借款合同》

担保人及
其他相关
义务人

王 超 、深
圳市前海
磨方科技
有限公司

张健、
丘闽焓

担保合同编号

南粤2023年深圳普最高
担字第00048号《最高额

担保合同》

1.南粤2022年深圳最高
抵字第00091号《最高额

抵押合同》
2.南粤2022年深圳最高
担补字第00095号《担保
类合同通用补充协议》

3.南粤2022年深圳最高
保字第00091-1号《最高

额保证合同》
4.南粤2022年深圳最高
保字第00091-2号《最高

额保证合同》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
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下称“转让方”）与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受让方”）于2025年12月29日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合同》，转让方将其对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义
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现转让方与受让方特发布联合
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借款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
应的还款义务及担保责任。

注：本公告债权信息仅列示截至基准日2025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受让方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本公
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本为准。特此公告。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广州广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6日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
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宗鑫栋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

企业专营支行与债权受让方宗鑫栋于2025年12月15日签订《债权转
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
行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
益，依法转给宗鑫栋，现公告通知下表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请依法向宗鑫栋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宗鑫栋
2026年1月16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借款人
名称

金小娟
金小娟
金小娟
金小娟
金小娟
金小娟
金小娟

基准日

2025年11月16日
2025年11月16日
2025年11月16日
2025年11月16日
2025年11月16日
2025年11月16日
2025年11月16日

贷款
本金

499800.00
0
0
0
0
0
0

货救
利息

14897.08
10147.96
40240.02
45518.79
40407.15
27116.76
135602.12

费
用
0
0
0
0
0
0
0

货款本息
费合计

514697.08
10147.96
40240.02
45518.79
40407.15
27116.76
135602.12

担保人

曾延虹
曾延虹
曾延虹
曾延虹
曾延虹
曾延虹
曾延虹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吕向荣
2026年1月16日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与吕向荣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债权
受让方吕向荣于2025年12月20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
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给
吕向荣，现公告通知下表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吕向荣履行还款义
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借款人
名称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吴志江

基准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2025年11月13日

贷款
本金

1299800.00
0
0

999900.00
0
0

999900.00
0
0

199900.00
0
0

499000.00
0
0

贷款
利息

69539.30
85260.16
51228.66
53494.65
65559.95
35110.59
53494.65
65588.27
39386.86
26744.65
32790.87
19699.60
26696.50
17518.16
32731.82

费
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贷款本息
费合计

1369339.30
85260.16
51228.66

1053394.65
65559.95
35110.59

1053394.65
65588.27
39386.86
526644.65
32790.87
19699.60
525696.50
17518.16
32731.82

担保人

陈雄骏、吴刚刚、吴敏君
陈雄骏、吴刚刚、吴敏君
陈雄骏、吴刚刚、吴敏君

吴旭强、朱晓丹、吴刚利、吴敏君
吴旭强、朱晓丹、吴刚刚、吴敏君
吴旭强、朱晓丹、吴刚刚、吴敏君

吴飞燕、王小平、吴伟巍
吴飞燕、王小平、吴伟巍
吴飞燕、王小平、吴伟巍
吴广烈、吴龙龙、吴金花
吴广烈、吴龙龙、吴金花
吴广烈、吴龙龙、吴金花

吴大庆、吴冰心
吴大庆、吴冰心
吴大庆、吴冰心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马俊
2026年1月16日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与马俊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债权受让方马
俊于2025年12月21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
营支行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权等全部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给马俊，现公告通知下表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马俊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1
2
3
4
5

6

7

借款人
名称

张基木
张基木
张基木
张基木
张基木

揭婷婷

揭婷婷

基准日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4日

贷款本金

708900.00
0
0
0
0

0

0

贷款利息

17249.90
8335.45
73811.79
31946.38
26944.68

125471.33

105489.70

费
用
0
0
0
0
0

0

0

贷款本息
费合计

726149.90
8335.45
73811.79
31946.38
26944.68

125471.33

105489.70

担保人

王基民、义乌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基民、义乌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基民、义乌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基民、义乌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基民、义乌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王基民、王爱芳、义乌市水电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王基民、王爱芳、义乌市水电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序
号

1

2

总计

债务人

成都实力
田园旅游
开发有限

公司

盐边县宏
骏工贸有
限公司

债权总额

422723885.91

129241210.02

551965095.93

本金余额
（元）

386,205,400.00

36,299,999.06

422,505,399.06

欠息、罚息
和复利（元）

36,518,485.91

92,941,210.96

129,459,696.87

抵（质）押物

1、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实
力心城“花千坊”商业街581间商
铺，建筑面积合计43216.8㎡。

2、位于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镇
程家船村第二、第三、第七农业
合作社共三宗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面积合计20501.95㎡。

/

保证人

云南实力房地产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成都诗里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云南汇力联行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云南实力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彭宇兴、
张娅、彭励、施卉、钟淑芬、刘

庆生、张工永、彭惠珍。

刘述伦、田明英

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联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联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GFZG（2025）第62
号-1），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联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
乌联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联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权利义务承
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联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胡老师 15882481843
义乌联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马老师 13967430021

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联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3月20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义乌联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及《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关于债务清理的公告
内蒙古蒙东能源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开

展债务清理工作，以下单位与我公司存在未结
清债务，名单如下：

1.中卫普信宽带通信有限公司
2.黑龙江省东方装饰公司
3.天津市建业测绘有限责任事务所
4.山东泓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天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6.江苏新建安装饰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7.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辽宁安煤电力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9.中科清环环境技术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10.山东荣华装饰安装有限公司
11.陕西理福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12.山东新智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3.青岛国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本公告发布之日10日，即视为送达。请以

上单位看到公告后，及时与我公司联系对账，并
提供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办理结算。

联系人：岳洪亮15104898883。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东能源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2日

网络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6年2月3日上午10时至2月4日上午10

时（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资产交易平台公开拍卖下
列标的：

一、拍卖标的：
1号标：位于浙江省兰溪市延安路60号，该房产共2层，建

筑面积为327.9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54.7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类型为出让，地类（用途）：金融保险业。起拍价：203万元，
参拍保证金：21万元。

2号标：位于浙江省浦江县中山北路75号南幢底层，面积
约6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授权经营，地类（用途）：商业，
租期：1.5年。起拍价：4.2万元/年，参拍保证金：0.5万元。

二、展示时间：2026年1月29日、30日，看样地址：标的所
在地。

三、报名及竞拍事项：登录淘宝网首页（www.taobao.
com）→点击“司法拍卖”→点击“资产交易”→搜索“浙江知联中
兴拍卖有限公司”可找到待拍项目后，从链接项进入网拍页
面。按线上网络拍卖公告、竞买须知要求报名参拍。

联系电话：13505813715 0575-85208217 朱先生。
浙江知联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6日

遗失作废公告
本人刘梓鹏（身份证号：5001081988****2312）于2021年9

月17日购买中天未来方舟D1组团-2栋-负5-08号商业，因
不慎遗失购买收据2张，编号为：0050235，金额：5000元，编号
为：0170453，金额为：2751642元，遗失购房合同原件一份，合
同编号为：SY4719，本人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谢严柯、颜文菊不慎遗失遵义天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2025年02月09日开具的遵义天立·澜悦府6幢25楼03号商
品房购房定金收据1份，购房款收据1份。票号：0184384，金
额：10000元。2025年02月14日开具的遵义天立·澜悦府6幢
25楼03号商品房购房款113986元，票号:0184390，特声明以上
两份收据作废，不作为收款依据。

遗失公告
泌阳县失业保险管理所遗失开户许可证，账户性质：专用

存款账户，核准号：Z5113000022001，开户行：河南泌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古支行，账号：2011030，开户日期：
2006年8月21日。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举行以下拍卖会：一、2026年01月23日

在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543号拍卖以下标的：（1）09：30拍卖慈
溪市横河镇龙南村竹溪茶园的杨梅树承包经营权；（2）10：00拍
卖慈溪市龙山镇山下村伏龙山滑翔伞基地的集体土地经营
权。以上标的报名地址：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 543 号。二、
2026年01月30日9：30在余姚市政务服务中心四楼开标室一
对余姚市陆埠镇江南村傅家高级中学东侧下横路北老厂房使
用权进行公开竞价。报名地址：余姚市陆埠镇江南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以上标的报名均截至拍卖会前一日16：30，保证金缴
纳截止同日16：00。从公告发布之日起接受咨询、自行看样。
未尽事宜详见《交易文件》。咨询电话：13905844069 谢先生。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6日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吴晓航
2026年1月16日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
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吴晓航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

支行与债权受让方吴晓航于2025年12月15日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已将其在下表附件：《标的
债权明细》所列债权文书中对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权等全部
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相关附属权益，依法转给吴晓航，现公告通知下表所列借
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请依法向吴晓航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1
2
3

借款人
名称

张基堂
张基堂
张基堂

基准日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4日

贷款
本金

490000.00
0
0

贷款利息

72814.00
65777.71
93395.37

费
用
0
0
0

贷款本息
费合计

562814.00
65777.71
93395.37

担保人

张基财、张娟玲
张基财、张娟玲
张基财、张娟玲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瑞安市超
群鞋业有
限公司

资产所
在地

浙江省
温州市

贷款本金

6190679.54

贷款利息

相应利息罚息，其中截
至2025年5月12日的
利息为2544112.98元

保证情况

保证人：温州雅康鞋材
有限公司、温州箭牌鞋
业有限公司、柯旭熙

徐小波与黄晓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徐小波与黄晓东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徐小波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黄晓东。徐小波与黄晓东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黄晓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晓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小波、黄晓东
2026年1月16日

债权清单基准日：2025年10月31日 单位：元

注：1、担保人（包含保证人、抵押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
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
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合法拥有的不良贷款

债权进行公开拍卖处置，现公告如下：
拟转让债权：范建伟不良贷款 3

笔，债权总金额约人民币53.67万元，
贷款本金约 39.37 万元、利息约 14.3
万元（利息计算至2019年8月27日，
具体以实际转让日为准）。担保方式
为保证。

拟转让时间：2026年1月-3月。
公告有效期3个工作日。
联系人：高经理
联系电话：0536-7229051
监督举报电话：0536-7210145
特此公告。

山东昌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6日

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合法拥有的不良贷款

债权进行公开拍卖处置，现公告如下：
拟转让债权：徐晓莉不良贷款 2

笔，债权总金额约人民币62.41万元，
贷款本金约 31.36 万元、利息约 31.06
万元（利息计算至2023年10月27日，
具体以实际转让日为准）。担保方式
为抵押加保证。

拟转让时间：2026年1月-3月。
公告有效期3个工作日。
联系人：高经理
联系电话：0536-7229051
监督举报电话：0536-7210145
特此公告。

山东昌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刘海涛］（身份证号：2303021972****6716）：

就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如下：一、借款合同情况：1.债权来源：卢建超与贵方
于2019年3月1日签署《借条》、2019年10月23日签署《承诺函》（以下统称为

“原合同”）。2.债权金额：截至2025年12月3日，贵方尚欠本金人民币118万元
（大写：壹佰壹拾捌万元整）；3.债权附属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贵方支付后续
利息（按原合同约定利率计算或者国家规定的标准）追究违约责任的权利。
二、债权转让通知：1.我方已经将原合同项下我方对贵方的全部债权（及相应从
权利）转让给受让方［苏杰］，受让方身份证号码：［4128011982****0318］，此后，
贵方不得再向转让方履行任何义务，否则视为未履行，请贵方直接向受让人履
行债务。2.本通知同时作为我方与受让方对贵方的催款通知。3.本通知未经
受让方书面同意不得撤销。4. 受让方指定收款账户：户名：苏杰，账号：
6212261702033516386，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橡树玫瑰城支行。
5.受让方联系方式：联系人：苏杰，联系电话：15890001931。特此通知。

通知人：苏杰 日期：2026年1月16日
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拱北支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公告

冯燕茂、马丹、广东翠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第五百四十六条、第五百

四十七条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行与受让方满英奎（男，联系电话：
18945625555）于2026年1月09日签订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2026）珠农商债转拱北字第001号］之约定，现我行对你方享有的贷款债权［合
同编号为10020239913079556的《借款合同》（个人业务）项下合贷款本金10,
000,000.00元（大写：壹仟万元）及相应全部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常利息、逾期
利息、复利等）］、预交的仲裁费用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以及我行依据编号为
10120199912732941 的《 最 高 额 抵 押 担 保 合 同 》，10120199912713746、
10120199912713724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对你方享有的担保权等从权利
依法一并转让给受让方满英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你方，请你方或你方的承继
人向满英奎履行还款等相关义务（若你方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拱北支行 满英奎 2026年1月16日

借款人
唐国庆、
黄朝霞

借款合同号
R20201202
57032542

担保合同编号
R20201202
57032542

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4）粤0605
民初26680号

执行案号
（2025）0605
执保27986号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陈敏思（“债权转让方”）与曾敏杰（“债权受让方”）于

2024年4月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已将对债务
人唐国庆、黄朝霞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其附属权利一并转让给债权
受让方，现刚进行了债权交割，故现由债权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
方成为新的债权人。据此请下列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债
权受让人履行债务及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

陈敏思 曾敏杰
2026年1月15日

序
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
姓名

洪松武

徐明丽

张锦乐

钱晨宏

本金
余额

2400000

2650000

2698000

2700000

10448000

欠息

127052.54

144825

178650.06

160100.42

610628.02

垫付实现
债权费用

4068.77

4404.55

4517.07

3955

16945.39

借款合同编号

HT93502010011220500148《小微企业自助循环借款合同》、HT9350201001SJ210500099《个人授信/借
款合同》、HT9350201001SJ220500078《个人授信/借款合同》《补充协议》、HT9350201001SJ220500095

《个 人 授 信/借 款 合 同》、HT9350201001SJ230500089《个 人 授 信/借 款 合 同》《补 充 协 议》、
HT9350201001SJ230500090《个人授信/借款合同》《补充协议》、HT9350201001SJ240500110《个人授信
借 款 合 同》《补 充 协 议》、HT9350201001SJ240500111《个 人 授 信 借 款 合 同》《补 充 协 议》、
HT9350201001SJ241100108《个人授信借款合同》、HT9350201001SJ241100109《个人授信借款合同》
HT9350201005SJ220500005《个人授信/借款合同》、HT93502010051220500008《小微企业自助循环贷
借款合同》HT9350201005SJ240400019《个人授信/借款合同》《补充协议》、HT9350201005SJ241100027

《个人授信/借款合同》、HT9350201005SJ241100028《个人授信/借款合同》

HT9350201005SJ230300030《个人授信/借款合同》、HT9350201005SJ240400010《个人授信/借款合
同》、HT9350201005SJ241000033《个人授信/借款合同》、HT9350201005SJ241000034《个人授信/借款
合同》

HT9350201001SJ220600019《小微企业自助循环贷借款合同》、HT9350201001SJ220600017《个人授信/
借 款 合 同 》、HT9350201001SJ230600051《 个 人 授 信/借 款 合 同 》《 补 充 协 议 》、
HT9350201001SJ240600009《个人授信/借款合同》《补充协议》、HT9350201001SJ241100076《个人授
信/借款合同》

保证合同编号

HT93502010011
220500148《小微
企业自助循环

借款合同》

HT9350201005C
241100029《最高

额保证合同》

HT9350201005C
240400012《最高

额保证合同》

HT9350201001C
220600020《最高

额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编号

HT9350201001A220500079
《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

HT9350201005A220500006
《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

HT9350201005A230300031
《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
HT9350201005A240400011
《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

HT9350201001A220600016
《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债权基准日2025年11月1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值，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厦门望润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法律判决文书的有关规定计算。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
质人。4.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以及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厦门望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准。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厦门望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厦门望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已将其对下

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厦门望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详见公告资产清单）。泉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分行与厦门望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厦门望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厦门望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厦门望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时间：2026年1月16日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同号
HL2404160099
HL2403260116

HL2403190171

HL2403190171
HL2401240068
HL2401150084
HL2401110098
HL2312140138
HL2312110085
HL2312060061
HL2307130040
HL2306270141
HL2306180037
HL2305140030

客户名称
杜波

李若男
济南龙乾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李龙
尹丹丹
李涛

滕东丽
李孝忠
郑小兵
袁志华
曾信海
李亚康
谢小影
李建峰

序号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合同号
HL2203140002
HL2201230013
HL2112190036
HL2112100133
HL2112100038
HL2112080011
HL2112060208

HL2111220110

HL2111220110
HL2111210039
HL2111190140
HL2111120140
HL2110180140
HL2110180140
HL2110110188

客户名称
张敏

靳合鱼
李丹

陈淑平
王春兰
王建国
董道满

浙江中塑云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严旖鑫
刘星

徐梓杰
安明静
林钊

吴怡杭
骆明康

序号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合同号
HL2109090068
HL2108120064
HL2108040023
HL2108020191
HL2107090098
HL2106070116
HL2106030123
HL2105180109
HL2104300085
HL2103220068
HL2103150215
HL2101290094
HL2101230030
HL2101040191
HL2012180163
HL0000202466

客户名称
王福来
孙立春
邓宏梅
杨宇立
杨文龙
赵兵

张崧松
沙马伍合
郭承利
林清亮
彭妮

曾宇凡
刘泓辰
陈雪

余国帮
石继洪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合同号
HL2303110013
HL2212290084
HL2212070009
HL2210170039
HL2209140102
HL2209050074
HL2207270057
HL2207180049
HL2207040029
HL2206290133

HL2204070019

HL2204060085

HL2204060075

HL2204060075

客户名称
李晓静
冯乐

肖永秋
周炳贤
唐启勇
胡安心
王金山
尚成晨
程绪丽
赵弋豪

陕西博顺安宇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

宋泰阳
陕西博顺安宇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

李韬

债权转让公告
转让方（原债权人）：先锋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受让方（新债权人）：北京清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转让方与受让方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及相关协议约定，先锋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见附
件）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及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
押、保证等）依法、不可撤销地转让给北京清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

现特此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方（如有）：
1.债权转让生效：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上述债权及担保权利已依法转让至北京清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北京清晏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成为上述债权及相应担保权利的唯一合法权利人。2.债务人履行义务对象变更：请附件清单所列各债务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新债权人
北京清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全部还款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清偿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原债权人先锋国
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不再享有收取该等款项的权利。3.担保责任不变：为上述债权提供的各类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继续有效，
担保人应依据原担保合同的约定，向北京清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4.催收权利：北京清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权依据法律
规定及合同约定，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信函、上门、诉讼、仲裁等一切合法手段进行催收和追偿。

本公告构成对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关于债权转让的正式通知。公告的发布视为转让方和受让方已依法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
特此公告！

先锋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清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26年1月16日

终止品牌授权声明
自2025年07月31日起，我司终止对蒲薪在四川省宜宾市叙

州区金沙江南路东段119号居然之家南岸商场负一楼1911-1-
5-001摊位经营“尚品宅配”品牌产品的授权，即日起，蒲薪无权
使用“尚品宅配”商标（注册号：9288036，注册号：9288138，注册
号：15622629）。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序
号

1

2

借款人

深圳市丰
满国际科
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惠
山科技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主合同编号

南粤2023年深圳借字第
ht2023101700000011 号/
南粤2023年深圳借字第
ht2023101700000012号
南粤2023年深圳借字第
ht2023090400000012 号/
南粤2023年深圳借字第
ht2023090400000013号

担保人及
其他相关
义务人

赖晓明

高永峰

担保合同编号

南粤2023年深圳最
高保字第00084号/
南粤2023年深圳最
高抵字第00084号
南粤2022年深圳最
高保字第00087号/
南粤2022年深圳最
高抵字第00087号

债权本金

6,450,000

8,835,000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下称“转让方”）与厦门创程

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于2025年12月29日签署的《不良资产转
让合同》，转让方将其对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现转让方与受让方特发布联合公告
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借款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务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及担保责任。

注：本公告债权信息仅列示截至基准日2025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
给受让方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
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本公告当
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本
为准。特此公告。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6日

关于不法人员伪造、盗用我司印章的公告
近日，我司发现有不法人员通过伪造、盗用我司印章的形式，

冒用我司名义对外签署合同，展开不法业务，严重损害了我司良
好社会形象和商誉，侵犯了我司的合法权益。在此，郑重提醒有
关部门、业务合作伙伴及社会公众，谨防上当受骗。特此声明。

河源市江东新区前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6年01月16日

作废声明
因未能接管到嘉兴隆翔物流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 人 章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411MA28B4QX4F），现声明上述印章及执照作废。

嘉兴隆翔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作废公告

江苏中利世纪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未
接管到江苏中利世纪置业有限公司公章，编号3209250900236；
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法人：潘柏华），声明作废。

江苏中利世纪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